高阳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城区绿地和公园绿地社会化养护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摘要】开展城区绿地和公园绿地社会化养护绩效评价工作，对规范和加强该项资金使用管理，建立健全相关激励约束机制，确保资金发挥应有效益，具有重要深远意义。2023年城区绿地和公园绿地社会化养护项目共计下拨222.74万元资金，针对此项目资金，高阳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了绩效评价，旨在发现专项资金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加强整改，总结经验，为今后的预算安排、政策优化提供参考。经评价，该项目综合绩效评价得分100分，评价结果为“优秀”。
【正文】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城区绿地和公园绿地社会化养护项目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高阳县县级部门预算绩效自评管理办法》（高财监[2020]6号）和《高阳县县级预算绩效重点评价管理办法》（高财监[2020]7号）、《高阳县财政局关于印发2024年县级部门重点绩效评价计划的通知》（高财稽查[2024]13号）等文件要求，对城区绿地和公园绿地社会化养护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内容
高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政府工作报告>2017年工作落实方案》的通知，要求继续推进县城绿化、道路铺装、景观亮化、立面美化，让能绿的地方都绿起来，能亮的地方都亮起来，能美的地方都美起来，运用市场化运作的办法，解决绿化养护问题，确保已栽树木和花草的成活率；2021年5月原有城区社会化养护合同到期，2021年8月高阳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对城区绿地和公园绿地社会化养护项目进行了招投标，主要是对高阳县城区公共绿地及颛顼公园、孝义公园及人民公园绿地进行社会化养护，项目分3年实施。
（二）项目目标
保证辖区范围内3座公园及城区绿地整洁、优美；进一步完善景观、巩固园林绿化成果、提升城市品位；为居民提供强身健体、休闲游憩的娱乐环境。  
（三）资金下达、拨付及使用情况
2023年城区绿地和公园绿地社会化养护项目调整后预算安排资金222.74万元，预算执行金额222.74万元，拨付给项目承包单位高阳县鼎诚建设有限公司，预算执行率100%。
二、绩效评价情况
（一）绩效评价的范围和目的
1、评价范围
本次评价主要是对高阳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区绿地和公园绿地社会化养护”项目的资金到位、使用、管理以及取得的绩效进行全方位、综合性的评价，客观反映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指出资金使用和项目管理上存在的不足，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有效性和导向性，作为以后年度立项和安排专项资金的重要依据。
2、评价的主要内容和目的
（1）资金安排、拨付情况。包括资金安排是否紧扣资金绩效目标、突出重点、科学合理、程序到位；涉及的相关部门是否及时足额拨付项目资金，地方是否在项目资金申请前、下拨后开展核查、追踪问效等有关工作。
（2）资金使用管理情况。是否严格按资金管理办法执行，资金使用单位是否专款专用，是否按现有财政、财务管理制度要求使用资金；单位项目管理和财务管理是否健全、规范；资金支出范围和进度与申报预算（计划、预期目标）是否相符，是否按时、按质、按量完成项目任务。
（3）资金绩效情况。通过评价取得数量、质量等指标资料，围绕绩效目标，通过横向比较、纵向分析、调查问卷等方式，对资金实施效果，在促进地方经济、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进行绩效评价，总结成绩、分析问题、提出工作建议。
[bookmark: _Toc24892][bookmark: _Toc77684400][bookmark: _Toc77689592]（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
1、绩效评价原则
（1）科学公正。绩效评价应当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按照规范的程序，对项目绩效进行客观、公正的反映。
（2）统筹兼顾。单位自评、财政评价应职责明确，各有侧重，相互衔接。单位自评应由项目单位自主实施，即“谁支出、谁自评”。财政评价应在单位自评的基础上开展，必要时可委托第三方机构实施。
（3）激励约束。绩效评价结果应与预算安排、政策调整、改进管理实质性挂钩，体现奖优罚劣和激励相容导向，有效要安排、低效要压减、无效要问责。
（4）公开透明。绩效评价结果应依法依规公开，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bookmark: _Toc14448]2、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城区绿地和公园绿地社会化养护绩效评价绩效评价指标包含：决策、过程、产出、效益四部分内容（即一级指标），下设9个二级指标、14个三级指标，总分值为100分。一是决策环节分值15分，主要评价项目立项充分性、绩效目标的科学性等内容；二是过程环节分值25分，主要评价项目管理和资金管理过程的规范性、合理性等内容；三是产出环节分值40分，主要评价项目完成质量、时效、成本指标等内容；四是效果环节分值20分，评价资金投入达到的效益效果。
[bookmark: _Toc26882]3、绩效评价方法
根据城区绿地和公园绿地社会化养护的特点，本次绩效评价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查阅相关资料、实地察看、比较法、公众评议、综合分析的方式进行评价。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根据《高阳县县级部门预算绩效自评管理办法》（高财监[2020]6号）和《高阳县县级预算绩效重点评价管理办法》（高财监[2020]7号）、《高阳县财政局关于印发2024年县级部门重点绩效评价计划的通知》（高财稽查[2024]13号）等文件要求，我单位成立绩效自评工作组，由分管领导任组长，下设办公室，成员为项目负责人及财务人员，办公室设在执法局三楼。本次绩效评价工作分为前期准备、组织实施、总结报送三个阶段。
前期准备阶段：高阳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绩效评价组明确绩效评价的内容和范围；确定评价指标体系；制定绩效评价工作方案。
组织实施阶段：查阅城区绿地和公园绿地社会化养护合同等相关项目资料。结合实际情况，查阅了账簿、凭证等资料，核查城区绿地和公园绿地社会化养护项目支出范围。
总结报送阶段：绩效评价工作组在完成评价后，起草绩效评价报告，形成正式报告。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经过以上评价程序评定，结合实际情况得分为100分。得分构成：决策环节得分15分，占标准分值的100%；过程环节得分25分，占标准分值的100%；产出环节得分40分，占标准分值的100%；效益环节得分20分，占标准分值的100%。
根据指标得分情况（评价打分表见附件），结合实地抽查，2023年城区绿地和公园绿地社会化养护绩效评价决策、过程、产出、效益指标做如下分析：
1.项目决策方面。该部分指标满分15分，实际得分15分。其中项目立项指标（二级指标），满分5分，实际得分5分。该指标下设2个三级指标：立项依据充分性满分2分，实际得分2分；立项程序规范性满分3分，实际得分3分。通过查阅相关资料，综合分析项目立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属于部门履职所需，手续完整符合相关标准。
绩效目标指标（二级指标）满分10分，实际得分10分。该指标下设2个三级指标：绩效目标合理性满分5分，实际得分5分；绩效指标明确性满分5分，实际得分5分。城区绿地和公园绿地社会化养护项目绩效目标设置合理、可落地，项目绩效指标清晰、细化、可衡量。
2.项目过程方面。该部分指标满分25分，实际得25分。其中，项目管理（二级指标）分值15分，得15分；该指标下设3个三级指标：管理制度健全性满分5分，实际得分5分；制度执行有效性满分5分，实际得分5分；项目质量可控性满分5分，实际得分5分。结合实际综合评价得出，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合法、合规、完整，项目实施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定期监督和检查确保项目有序推进，确认工程量，组织验收。 
资金管理（二级指标）分值10分，得10分。该指标下设2个三级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满分5分，实际得分5分；资金使用规范性指标满分5分，实际得分5分。
3.项目产出方面。该部分指标满分40分，实际得分40分。其中数量指标分值10分，实际得分10分，公园养护数量3座符合合同约定；质量指标分值10分，实际得分10分，绿化成活率95%；时效指标分值10分，实际得分10分，养护工作完成率达100%；成本指标分值10分，实际得分10分，符合合同约定养护单价74.25万元/月。
4.项目效果方面。该部分指标满分20分，实际得分20分。社会效益指标分值20分，实际得分20分，项目完成后绿地景观效果有效保持和完善，保持公园绿地、行道树更加整洁、优美、有序。
三、综合评价
通过“评价”分析，认为：经自评工作组评价，城区绿地和公园绿地社会化养护项目总体实施良好，项目组织严谨。项目的实施使得绿地景观效果有效保持和完善，持续提升服务对象幸福感和满足感。项目自评得分100分，项目绩效评价等级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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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阳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区绿地和公园绿地社会化养护绩效评价指标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容
	评价标准
	分值
	得分

	决策      （15分）
	项目立项（5分）
	立项依据充分性
	项目立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发展规划以及部门职责，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依据情况。
	项目立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属于部门履职所需，得2分
	2
	2

	
	
	立项程序规范性
	项目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
	项目设立符合相关要求，政府采购手续规范完整，得3分；
	3
	3

	
	绩效目标（10分）
	绩效目标合理性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1.绩效目标科学、清晰、明确，得3分；
	5
	5

	
	
	
	
	2.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得2分；
	
	

	
	
	绩效指标明确性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衡量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明细化情况。
	1.将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得3分；
	5
	5

	
	
	
	
	2.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得2分；
	
	

	过程（25分）
	项目管理（15分）
	管理制度健全性
	项目实施单位的管理制度是否健全，用以反映和考核业务管理制度对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情况。
	1.制定了财务管理制度、业务管理制度、措施，得3分；
	5
	5

	
	
	
	
	2.各项方案、办法和制度措施明确、合理、具有可操作性，得2分。
	
	

	
	
	制度执行有效性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业务管理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业务管理制度的有效执行情况。
	1.保障项目实施、资金安全的各项制度措施得到有效落实，得3分；
	5
	5

	
	
	
	
	2.项目合同书、验收报告、技术鉴定等资料齐全并及时归档，得2分；
	
	

	
	
	项目质量可控性
	[bookmark: _GoBack]项目实施单位是否为达到项目质量要求而采取了必需的措施，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位对项目质量的控制 情况。
	1.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项目质量要求或标准，得2分；
	5
	5

	
	
	
	
	2.采取了相应的项目质量检查、验收等必需的控制措施或手段，得3分。
	
	

	
	资金管理（10分）
	资金使用规范性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
	1.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得1分；
	5
	5

	
	
	
	
	2.资金拨付手续完整，符合预算和国库管理有关规定，得2分；
	
	

	
	
	
	
	3.符合项目实施方案要求或合同规定的用途，得2分；
	
	

	
	
	预算执行率
	反应实际支出金额占预算金额的比例
	该指标得分=预算执行率*分值
	5
	5

	产出（40分）
	数量指标
	公园养护数量
	反应合同约定的公园养护数量
	公园养护数量3座，得10分：
	10
	10

	
	质量指标
	绿化成活率
	反映种植苗木成活情况
	种植苗木成活情况达95%，得10分；
	10
	10

	
	时效指标
	工作完成及时性
	反应养护活动完成情况
	养护工作完成率达100%，得10分；
	10
	10

	
	成本指标
	养护单价
	反应合同约定养护单价成本
	养护单价74.25万元/月，得10分；
	10
	10

	效益    （20分）
	社会效益指标
	巩固绿化成果
	公园绿地、行道树更加整洁、优美、有序。
	绿地景观效果有效保持和完善，得20分；
	20
	20

	综合得分
	
	
	
	
	100
	100



